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

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 
 

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钢股份”）于

2016年 12 月 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

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、《新

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

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已审阅了《关于公司

为下属公司新钢（上海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在对

有关情况调查了解，并听取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的相关意见

的基础上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该对外担保事宜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为进一步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下属公司新钢（上海）国

际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钢国际物流”）拟向大华银行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5,000 万美元的银行

融资，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

事前进行了审核，提出了独立意见，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。 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钢（上海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

有利于提升其营运效率，有利于促进持续稳定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

股东的利益，且被担保人为全资子公司，经验稳健，偿债风险较小，

公司向新钢国际物流委派的董事数量占其董事席位半数以上，担保的

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同时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



序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

益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 王国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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